2025年10月涪陵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处罚汇总

	单位名称
	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专业类别主类
	案件名称
	处罚依据
	处罚文号或编号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强制及其他措施、其他处理情况

	涪陵伯和平诊所
	重庆市涪陵区马鞍街道玉屏佳苑小区聚业大道30号
	伯和平
	医疗卫生监督管 理
	1、使用内科执业医师唐志勇超执业范围从事中医执业活动。

2、存在允许未取得护士执业证书的人员李馨怡在诊所内从事为病人输液、打针等护理活动
	1、《重庆市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六十五条。2、《护士条例》第二十八条
	涪卫医罚〔2025〕21号
	2025/9/30
	警告并处10000元罚款

	重庆市涪陵区大顺镇卫生院

	
	
	医疗卫生监督管 理
	安排卫生技术人员超执业范围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
	《重庆市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涪卫医罚[2025]22号
	2025/10/16
	罚款3万1千元


